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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遗失以下证件：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各 一 ，注 册 号

330302000073773，核准时间2010年11月11
日。

组 织 机 构 代 码 证 一 本 ，代 码 号
76960680-2，颁发时间2004年11月29日。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各一，纳税人识别号
3332769606802，办理日期2005年1月11日

社 会 保 险 登 记 证 一 本 ，单 位 编 码
401934，参保时间2015年1月。

以上证件声明作废。
温州市超迈鞋业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8日

遗失声明

浙江富春江控股有限公司、汪成富、孙
庆丰及其他清算义务人（以下简称“清算义
务人”）：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9
日裁定受理浙江香溢金联有限公司申请浙
江富春江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春江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年10月18日
指定上海锦天城（杭州）律师事务所为管理
人依法对富春江公司进行破产清算。

根据《公司法》《企业破产法》等规定，
清算义务人负有配合破产清算的法定义
务，包括但不限于妥善保管并移交富春江

公司的财产、印章、账簿、文书资料等的义
务，如实陈述相关事实的义务，等等。拒不
移交、虚假陈述、误导、隐瞒等均要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怠于履行义务导致无法清
算的，还可能对富春江公司的债务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

限你方立即与管理人联系并移交富春
江公司的全部财物。联系方式：杭州市江干
区富春路 308 号华成国际发展大厦 12 层，
18072822903黄律师。

浙江富春江控股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7年12月8日

要求配合破产清算工作的公告

受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委托，我
公司定于2017年12月15日上午8时至下午16时（延时的除外）
在淘宝网资产处置平台公开拍卖义乌市华伦包纱有限公司不
良债权。

一、拍卖标的：义乌市华伦包纱有限公司不良债权，债权
本金共计人民币14，970，000.00元，利息人民币0元，本息合计
人民币14，970，000.00元（截止至2015年12月31日）。具体以
转让时实际情况为准。竞买保证金120万元。

二、展示和报名：即日起有意竞买者请向本公司或委托方
咨询并约期查看相关文件资料（看样地点：杭州市庆春路225
号西湖时代广场五楼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
分公司）。本场拍卖在淘宝资产处置平台线上拍卖，竞买人须
在拍卖前登陆淘宝资产处置平台（网址：https：//zc-paimai.
taobao.com/）报名参拍并交纳竞买保证金，路径：淘宝资产处
置平台（https：//zc-paimai.taobao.com/）—入驻机构中国东方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拍卖标的。具体保
证金交付流程可以联系淘宝客服，客服电话：400-822-2870。

三、下列主体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本次拍卖标的：
（1）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

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拍卖标的涉及的原国有企业债务人
管理人员以及参与拍卖标的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
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
机构法人；（2）与参与拍卖标的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
人员、拍卖标的涉及的原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
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3）其他依据中国法律不
得收购、受让拍卖标的的主体。

上述主体如果购买或变相购买本次拍卖标的的，后果自
负。

四、拍卖公司地点：杭州体育场路229号916室
五、拍卖公司联系电话：0571-85195793、13357192831 张
委托方联系电话：0571-87163159张
工商监督电话：0571-86224204

浙江华鼎拍卖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8日

拍
卖
公
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城东
支行拟对温州吉尔达鞋业有限公司债权进
行公开处置，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资产情况：截止2017年9月30日，
温州吉尔达鞋业有限公司尚欠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城东支行贷款本金
6554 万元，利息 525.334456 万元，垫付诉讼
费2.208万元,各项债权合计7081.542456 万
元，担保方式为保证加抵押，该户债权由温
州吉尔达鞋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温州市鹿
城中国鞋都三期33号地块2幢、3幢、4幢的
房产及土地使用权作抵押，共有 78 个产权
证，合计土地占地面积8738.65平方米，厂房
建筑面积44759.43平方米，同时由余进华、
李国华、余英姿、鲍妙娟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二、买受人要求：该债权的交易对象应

为具有贷款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主要包括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含省级资产管理公司）、
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信用社、信托公司等。

三、公告有效期：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7个工作日（含发布日），公告期内受理上述
资产处置有关征询或异议。

四、联系方式：对上述资产有意向竞买
人请至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城
东支行咨询详细信息及报名。

联系人：陈先生、周先生
联 系 电 话 ： 0577-88653818，

0577-88659950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汤

家桥南路88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城东支行

2017年12月8日

关于温州吉尔达鞋业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

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上海浦银
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上海
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8日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余姚枫华塑模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余额（截止2017年7月10日）

15,665,736.41

利息余额（截止（截止2017年7月10日）

5,923,362.15

担保人名称

余姚市枫达钢材有限公司、吕华云

单位：人民币元

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余姚市沪余模具材料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余姚市沪余模具材料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余姚市沪余模具材料有限公司，现以公告
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余姚市沪余模具材料有限公司履行还款
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
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余姚市沪余模具材料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8日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余姚枫华塑模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余额（截止2017年7月10日）

15,665,736.41

利息余额（截止2017年7月10日）

5,923,362.15

担保人名称

余姚市枫达钢材有限公司、吕华云

单位：人民币元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签订的债权转让协

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所辖机构)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现以书面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
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通知。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7年12月8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原贷款分支机构

浦发银行宁波慈溪支行

浦发银行宁波慈溪支行

浦发银行宁波慈溪支行

浦发银行宁波慈溪支行

浦发银行宁波慈溪支行

浦发银行宁波慈溪支行

浦发银行宁波慈溪支行

浦发银行宁波镇海支行

浦发银行宁波奉化支行

浦发银行宁波奉化支行

浦发银行宁波奉化支行

浦发银行宁波奉化支行

浦发银行宁波象山支行

浦发银行黄岩支行

浦发银行黄岩支行

浦发银行台州分行

浦发银行台州分行

浦发银行台州分行

浦发银行台州分行

浦发银行台州分行

浦发银行天台支行

浦发银行临海支行

浦发银行宁波西门支行

浦发银行宁波西门支行

浦发银行玉环支行

借款人

慈溪市榕伟纺纱有限公司

慈溪新城水泥制品厂

宁波聚丰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瑞昌轴承有限公司

浙江上工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贝尔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
司

浙江汉微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宁波市镇海邵氏超越离合器制
造有限公司

宁波平治贸易有限公司

奉化中润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胡润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振升物资有限公司

宁波四季佳利酒店有限公司

浙江润康药业有限公司

浙江博克斯特精密机械有限公
司

好兄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华亿生态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省天台光鑫灯业有限公司

浙江台州市王野动力有限公司

新黄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天台天辉塑胶有限公司

浙江天啸物流中心有限公司

宁波中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宁波秋源贸易有限公司

玉环县水暖设备厂

借款合同编号

94122015280339、94122015280323、94122015280314、94122015280337、94122015280329、94122015280338、94122015280333、
94122015280322、94122015280320、94122015281803、94122015281800、94122015281804、94122015281813、94122015281796、
94122015281802、94122015280325、94122015280330、94122015280324、94122015280317

94122016280723

94122014281172、94122014281099、94122014281152

94122015280896

94122015280537、94122015280548、94122015280549、94122015280546、94122015280542、94122015280563、94122015280558、
94122015280585、94122015280559、94122015280588、94122015280550、94122015280593、94122015280592、94122015280554、
94122015280591、94122015280555、94122014280731、94122014280736、94122014280739

94212015280263、94212015280288

94152009280074

94102015280040、94102015280039、94102015280034、94102015280023、
94102015280041、94102015280037、94102015280036、94102015280038

94192013280231、94192013280243

94192013280186、94192014280094、94192014280099、94192014280096、94192014280098

94192013280297

94192013280112

94222017280022、94222017280025、94222017280026、94222017280027、94222017280029、94222017280030

CD81022016880433、81022016280762、81022016280543、81022016280536、81022016280576、81022016280551

81022015280735、81022015280727、81022015280734、81022015280731

81012015280664、81012015280657、81012015280614、81012015280598、81012015280624

81012016280395

81012015280031、81012015280018、81012015280024、81012014280903、CD81012014880432

81012015280306

81012015280139

81072016280029、81072016280030、81072016280031、81072016280032

81062015280293

94052015280288

94052016280167

81052015280298

合同金额

135950000.00

10000000.00

14909252.77

9448942.00

174521203.00

11500000.00

18613870.47

29000000.00

11312407.31

22980520.75

11507189.48

2000000.00

169750000.00

23553149.23

19997560.10

12995264.09

5500000.00

7801474.50

1099740.12

34966054.60

23000000.00

11859672.97

4000000.00

2000000.00

19000000.00

担保人

慈溪市榕伟纺纱有限公司，孙建国、童聪芬

慈溪新城水泥制品厂，陆迪明、沈幼平

宁波聚丰纺织有限公司，岑卫东、鲍惠惠

宁波潜龙电池有限公司，浙江宝石轴承有限公司，施汉章、张冬飞，宁波余慈置业有限公司

河南香雪海家电科技有限公司，杨哲、张真，杨娇
妮，杨国权、胡桂儿

宁波贝尔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慈溪市三友车业有限
公司，宁波乔仕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陈巨青、徐珊珊

浙江汉微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世纪华丰控股有限公司，浙江海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钱爱军

宁波市镇海邵氏超越离合器制造有限公司，浙江中
安安装有限公司，邵孝华、邵翡、黄静珍

浙江兴润置业投资有限公司、黄晋贾、沈春儿

浙江兴润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沈财兴、夏美娟、陈定春

浙江兴润置业投资有限公司、陈帅、沈秀波

浙江兴润置业投资有限公司、胡余领、郑娇琴

浙江佳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四季佳利酒店有限公司、新和健鹰纺织有限公司、吴寿国、朱玲妹

浙江润康药业有限公司、李文秀、张丽

浙江曼克斯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博克斯特精密机
械有限公司、梁冰嘉、罗忠娥、阮博夷、阮卜康、阮善英

李传法、杨丹红、好兄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王兆胖、许爱琴、华亿生态建设有限公司、张国秀、王兆胖

王福祖、石贇、浙江省天台光鑫灯业有限公司

王华正、范沙丹

黄明华、黄玉、浙江黄氏新天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许辉、车优霞、浙江天台天辉塑胶有限公司

陈天晓、齐菊芳、浙江天啸物流中心有限公司

新昌县善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富兴贸
易有限公司、宁波树成东方水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蒋善良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富兴贸易有限公司、宁波中源电力燃料
有限公司、宁波树成东方水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蒋善良

玉环县水暖设备厂、袁建军、钱伟凤、王明玉、林影雪、金春才、吴素英

担保合同编号

ZD9412201400000016、ZD9412201500000048、
ZD9412201500000049，ZB9412201400000148

ZD9412201300000069、ZD9412201300000070、ZB9412201600000092

ZD9412201300000012、ZB9412201400000296

ZD9412201400000067、ZD9412201200000071、ZB9412201400000266、ZB9412201400000220、ZB94122015000002201

ZD9412201200000007-1、ZB9412201400000112、
ZB9412201400000102、ZB9412201400000104、
ZB9412201400000114

ZD9421201500000008、ZD9421201500000001、
ZB9421201400000016、ZB9421201400000024、ZB9421201400000077

YD9415200928007403、YB9415200928007401、YB9415200928007402、YB9415200928007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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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法院公告
2017年12月8日

（2017）浙0503民初3487号
钮文海：本院受理原告钱培明、张秋枚诉你农村

建房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
示书、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关于互联网送达
裁判文书的规定、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3 月 1 日上午 9：30 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
理。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1779号
朱卫良：本院受理原告庄斌奇与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
关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 92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503 民初
177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关于预交上诉费等
有关事项的通知，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2917号
丁本福：本院受理原告苏小安与被告安吉特丽

云石礼品厂有限公司、丁本福追偿权纠纷一案，本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523 民初 2917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安吉特丽云石礼品厂有
限公司偿还原告苏小安代偿款232910元，限于本判
决生效日起十日内付清。二、被告丁本福对上述债
务在50%范围内负连带清偿责任。被告丁本福履行
其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安吉特丽云石礼品厂有
限公司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80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
诉讼费5450元，由被告安吉特丽云石礼品厂有限公
司负担（被告丁本福负连带责任），限于本判决生效
后十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02民破21-1号

本院在（2016）浙0702执5222号执行案中，发现
金华市宇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
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于2017年11月23日裁
定受理金华市宇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本院于2017年11月29日指定浙江金奥律师事
务所担任该公司管理人，该公司管理人通讯方式：浙
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八一南街168号金奥律师楼三楼；
邮 政 编 码 ：321000；联 系 电 话 ：0579-82056821、
15336908721。

金华市宇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自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

裁定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或本院提交述职报告并
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
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
纳情况等相关材料。未在期限内提交相关材料的，
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金华市宇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向该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书
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
债权，并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
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
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
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
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
使权利。金华市宇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债务人
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

本院定于 2018 年 1 月 23 日上午 10 时在本院
第六审判庭（金华市兰溪街 210 号）召开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
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
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
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
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
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